附件1
环翠区
2023年威海市海洋伏季休渔渔船停港确认书

本人（企业）为鲁    渔            船船东，渔业捕捞许可证号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；停泊地点为       
            渔港。本人（企业）已知晓2023年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有关规定，并已仔细阅读、知晓、确认本确认书告知和提示的以下有关政策，保证严格遵守伏休管理有关规定。

一、休渔渔船按要求停靠，海洋伏季休渔期间不擅自离港或转移停泊地点。44.1千瓦及以上渔船在航行、移泊和停港过程中，须开启北斗导航和船位监测终端设备。

二、因避风、转港坞修等原因确需变更停靠地点的，须经渔业主管部门同意。在不安全因素消除或指定事项完成后，立即返回原停靠地点或到达指定渔港休渔。
三、渔船维修持维修合同原件，报所在区市渔业主管部门批准；市内跨区市或省内跨市维修的，根据批准权限逐级报批。

四、渔船经批准转港期间，须全程开通卫星定位和AIS设备。

五、凡违反以上规定的，将依法接受处罚并扣减2023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。

船东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海洋伏季休渔责任人确认签字：

2023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
本确认书一式三联，第一联由区海洋发展局留存；第二联交船东，第三联沿海镇街留存。

附件2

坞修渔船转港批准书

              （船名号）：

根据你船提出的申请，经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批准单位）审核批准，现同意你船赴                   （坞修船厂）进行渔船坞修，渔船须按批准时间要求到达坞修船厂。坞修完毕后，自下水之日起2日内须到达船籍港，渔船离港时间和下水时间以转港证明开具时间为准。渔船转港途中须全程开通卫星定位和AIS等定位设备。若渔船违反海洋伏季休渔规定的，按有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并扣减2023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。

环翠区海洋发展局

2023年   月   日

附件3

渔船下坞报告书

山东省海洋与渔业执法监察局第二支队：

     现有                  （船名号）渔船已坞修完毕，将于              （时间）下坞，请派员进行现场审查确认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
附件4
渔船下坞通知书

        区(市)渔业主管部门：

     经我局支队执法人员现场检查核验，你区(市)所属               （船名号）已经坞修完毕，可下水返航，请做好渔船下水后的监管工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（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
附件5
环翠区
2023年威海市海洋伏季休渔违法违规渔船

扣减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告知书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：

经调查，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填写违法违规行为）

根据《威海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<2023年威海市海洋伏季休渔管理工作实施方案>的通知》（威海发字〔2023〕号）规定，你（单位）               的违法违规行为，已构成违反海洋伏季休渔管理规定的情形，将扣减2023年度海洋渔业资源养护补贴。

船东确认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查处单位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公章）：

2023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
本告知书一式两联，第一联由查处单位留存；第二联交船东留存。
附件6

2023年威海市海洋伏季休渔渔港守法经营

承诺书

为保证我渔港在伏季休渔期间遵章守纪，确保港内休渔秩序稳定，做如下承诺：

一、严格遵守伏季休渔规定，自觉接受渔业主管部门的监督管理，及时报备停港休渔渔船信息。

二、认真做好港内防风、防火、防盗、防汛工作，配备消防和防污染设备，有序调度渔船停港，建立每日巡港检查制度，切实保障渔船、渔港安全。

三、落实渔船进出港登记制度，建立登记台账，不为违规渔船提供码头靠泊、渔获物装卸、加油、加冰等港口服务。    

四、积极配合渔业执法人员的监督检查，对港内停泊的休渔渔船实行全时监控，及时报告港内渔船违法违规情况。

五、不容留外省、市渔船，涉渔“三无”船舶在本港停靠。

六、如有违反，自愿接受渔业主管部门的处理：

1.按照《山东省规范海洋渔业船舶捕捞规定》第三条规定予以处罚。

2.取消涉及渔港的财政资金项目及评选活动申请资格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单位负责人（单位公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年  月  日
本承诺书一式两份，区海洋发展局和承诺人各存一份备案。

附件7
2023年环翠区海洋伏季休渔渔船停港情况汇总表

填报单位： 

填报日期：

	序号
	地区代码
	船名
	渔业捕捞许可证号
	船籍港
	主机功率千瓦
	主作业类型
	主作业方式
	持证人名称
	持证人地址
	AIS设备MMSI码
	卫星定位ID号
	停靠港口
	联系人
	联系电话
	伏休责任人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


